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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《云南省园艺

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办法》的通知

云政发〔1999〕17 号
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

（省政府令第 214 号）对该文件内容作出修改。
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

（省政府令第 197 号）对该文件内容作出修改。

各州、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《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办法》已经省人民政府批

准，现予发布施行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

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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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办法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园艺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登记，根据《云南

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保护条例》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花卉（野生珍贵花卉除

外）、草坪草、蔬菜、水果、茶树、桑树、栽培药材、水生植物、

草本香料、麻类、糖料以及其他观赏植物等园艺植物新品种（以

下简称新品种）的注册登记工作。

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野生珍贵花卉、干果、野生药材、

木本香料、竹类、观赏树木等园艺植物新品种的注册登记工作。

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复审委

员会，复审委员会由省科学技术、省农业、省林业等行政主管部

门组成。

第四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新品种，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销

售其繁殖材料不得超过 1 年。

第五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园艺植物新品种应当具备适当的

名称。下列名称不得用于注册登记新品种命名：

（一）仅以数字组成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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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或者带有民族歧视性

的；

（三）直接表示新品种的特征、特性或者注册登记人的身份

等容易引起误解的。

第六条 申请新品种注册登记的，应当向注册机关提交请求

书、说明书（包括摘要）、照片各一式两份以及境内外有关机构

或者组织依法审定、认定或者鉴定的证明文件。

第七条 请求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新品种暂定中文名称及其属、种的拉丁文名称；

（二）申请新品种注册登记申请人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的姓

名（名称）、通讯地址、联系人、电话、传真；

（三）申请人的国籍或者境外企业、组织总部所在的国家；

（四）培育人的姓名、培育地点和培育起止日期。

第八条 说明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新品种暂定中文名称及其属、种的拉丁文名称，并与

请求书的名称一致；

（二）育种所使用亲本、繁殖材料的说明；

（三）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销售情况的说明；

（四）对该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详细说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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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适于种植的区域、环境条件以及栽培技术的说明。

第九条 照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能够反映申请品种的特异性；

（二）一种性状的对比在同一张照片上；

（三）照片为彩色，注册机关也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黑白照

片；

（四）照片规格为8.5厘米×12.5厘米至16厘米×26厘米；

（五）附有简要文字说明。

第十条 境内外有关机构或者组织依法确认的证明文件，应

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新品种的名称及其属、种的拉丁文名称；

（二）该品种特异性、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详细说明；

（三）该品种的确认年月；

（四）品种的育种者、所有人情况；

（五）确认机构或者组织的名称、地址；

（六）确认机构或者组织的印鉴或者法人签名，开具证明文

件的时间。

第十一条 申请新品种注册登记的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不予受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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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缺少请求书、说明书、照片或者本办法要求的证明文

件；

（二）申请文件未使用中文或者外文证明文件未附有中文译

文的；

（三）申请文件不符合规定格式的；

（四）申请文件未打印的；

（五）字迹不清或者有涂改的；

（六）请求书缺少申请人姓名（名称）、通讯地址的。

第十二条 申请注册登记的新品种涉及国家安全或者利益

需要保密的，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文件中注明，注册机关经过审查

作出处理，并通知申请人；需要保密而未注明的，按保密申请处

理，并通知申请人。

第十三条 对已受理注册申请的新品种，注册机关应当于异

议期间届满后 30 日内决定是否给予注册登记，并通知申请人。

特殊情况经注册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注册登记期限，但延

长期最多不超过 30 日。

第十四条 请求注册机关处理侵权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请求人是注册登记人或者与侵权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

的单位或者个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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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明确的被请求人、具体要求和事实依据；

（三）当事人任何一方未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五条 以下行为属假冒注册登记行为：

（一）伪造或者使用伪造的注册登记证的；

（二）使用已经失效的注册登记证的；

（三）冒充注册登记新品种进行生产、销售的；

（四）其他假冒行为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